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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迁市司法局文件
宿司〔2023〕15 号

关于印发《宿迁市行政立法基层联系点
工作办法》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司法局，市局机关各处室、直属各单位：

《宿迁市行政立法基层联系点工作办法》已经局长办公会审

议通过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宿迁市司法局

2023 年 9 月 2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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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迁市行政立法基层联系点工作办法

第一条 为了拓展公众有序参与行政立法的途径，充分发挥

基层群众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，不断提升行政立法的科学化和民

主化水平，提高行政立法的针对性、可操作性和实效性，保证立

法质量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市司法局在全市范围内选择部分基层单位或者组

织作为基层立法联系点（以下简称联系点）。

第三条 联系点应当关心政府立法工作，在地域、行业等方

面具有代表性或者特色，并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一定的调研能力和较强的参与意识；

（二）有联系广大群众和社会组织的基础，具备组织开展相

关工作的基本条件；

（三）能够安排相对固定的联络员负责联系点的日常事务；

（四）能够组织安排有关人员参加市司法局组织的相关活

动。

第四条 联系点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下列单位中产生：

（一）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村（居）民委员会；

（二）企业事业单位；

（三）社会团体；

（四）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；

（五）社会组织；

（六）民间智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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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产生方法和数量，由市司法局根据实际情况确定。立法

基层联系点中应当有一定比例的法治小区或者法治社区。

第五条 联系点每期3年，期满后可以续期。联系点在期满

前单方面退出的，应当提前书面告知市司法局。

第六条 联系点主要承担下列工作：

（一）协助组织征集市政府五年立法规划项目和市政府年度

立法工作计划项目，汇总提出立法项目建议和意见；

（二）对市司法局征求意见的法规、规章草案等文稿在一定

范围内组织研究，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；

（三）应邀参与市司法局组织开展的立法调研、座谈、论证、

听证和培训等活动；

（四）结合实际，提出立、改、废、释法规、规章的意见和

建议；

（五）结合法规、规章的实施情况，参与或者组织与政府立

法项目有关的社情民意调查活动，反映基层情况和提出相关建

议；

（六）做好市司法局商请办理的其他相关事项。

第七条 联系点应当明确本单位、本组织的分管领导负责联

系点工作，确定一名工作人员负责日常联络工作，联络员同时兼

任所在单位、组织的法治观察员。联络员主要承担以下工作：

（一）保持与市司法局的联系与信息交流；

（二）接收和汇总整理基层群众和组织反映的意见和建议；

（三）组织对市司法局征求意见的文稿的研究和意见汇总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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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按照要求及时反馈；

（四）在市司法局将政府立法基层联系点作为立法调研对象

时，按照要求协助组织做好立法调研的相关准备工作；

（五）应邀参与政府立法中相关问题的咨询、讨论、研究和

其他活动。

负责人员和联络人员调整的，联系点应当将调整后名单及时

报送市司法局。

第八条 联系点可以根据本单位、本组织的实际情况，组织

人大代表和吸收有一定法律知识、工作经验的人员，组成立法信

息员队伍，收集和搜集基层群众的立法意见。

联系点应当确定相对固定的场所，确定并公布专用电子邮

箱。

第九条 立法规划、计划的编制，法规、规章的起草、评估、

审查期间，相关起草部门、实施部门、市司法局相关处室应当到

联系点进行立法调研，听取基层群众意见，或者委托联系点征求

基层群众立法意见。

第十条 市司法局立法处负责联系点的组织协调、联系服

务、培训指导、检查考评等日常工作，定期为联系点提供我市地

方性法规、政府规章等相关资料，通报地方年度立法工作情况，

以便联系点掌握相关立法信息。

联系点因开展相关工作需要，申请提供其他相关资料的，立

法处应当及时提供，但依法应当保密的除外。

第十一条 市司法局应当对联系点及其联络员开展相关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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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予以指导和帮助。

对联系点提出的意见和建议，市司法局相关处室应当及时进

行登记、研究和处理，并将研究处理情况反馈给联系点。

第十二条 各县（区）司法局应当根据市政府年度立法工作

的总体要求，为辖区内联系点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、帮助和

指导。

第十三条 有关起草部门、市司法局相关处室到联系点进行

立法调研的，应当提前三日通知联系点，并告知调研提纲、调研

对象范围等事项。

联系点应当做好参会人员组织、会场布置、材料发放等有关

工作，提前组织立法信息员熟悉有关立法资料。

第十四条 委托联系点征求立法意见的，有关起草部门、市

司法局相关处室应当与联系点就有关工作事项进行沟通协调，并

提供有关文件资料。给予联系点收集意见的时间不低于十五日。

联系点应当组织立法信息员广泛收集和搜集意见，了解有关

情况和问题，并及时反馈给委托单位。

第十五条 市司法局组织立法基层联系点开展相关工作的

费用从立法经费中列支。

第十六条 市司法局对参与政府立法工作成绩突出的行政

立法基层联系点将给予表扬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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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迁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3 年 9 月 26 日印发


